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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规定》及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榕江县农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榕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榕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贵州农业职业学院、榕江县农业局、贵州省榕江县山农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黔东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覃崇文、俞远荣、黎国忠、蔡兴芳、刘顺容、雷阳、程江敏、班明政、石明富、

张小平、程艳薇、包福书、郭晓芸、支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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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榕江小香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榕江小香鸡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行政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的保护的榕

江小香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T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T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GB 5009.1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有机酸的测定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GB 13078 （所有部分）饲料卫生标准 

GB 16869  鲜、冻禽产品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0014.10  良好农业规范 第10部分：家禽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NY/T 2798.12  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12部分 畜禽屠宰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 5028  无公害食品  畜禽产品加工用水水质 

NY/T 5030  无公害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5038  无公害食品  家禽养殖生产管理规范 

农业部公告 第168号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 

农业部公告 第1126号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农业部公告 第1224号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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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榕江小香鸡 

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在榕江县特殊的气候资源、地貌环境下，采用生态养殖技术，饲养周

期达120天以上，其中放养于无污染的山林里90天以上，符合本标准的黔东南小香鸡种。 

4 地理标志保护范围 

榕江小香鸡地理标志保护范围限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

定》批准的范围，即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忠诚镇、寨嵩镇、平永镇、乐里镇、朗洞镇、载麻乡、崇义

乡、平江乡、三江水族乡、仁里水族乡、塔石瑶族水族乡、八开乡、定威水族乡、兴华水族乡、计划乡、

水尾水族乡、平阳乡、两汪乡19个乡镇所辖行政区域，见附录A。 

5 要求 

5.1 自然环境 

5.1.1 气候 

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温度20 ℃左右，最高39.5 ℃，极端最低-5.8 ℃；年均降水量1200 mm

左右，年均相对湿度80%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1310 h左右，适宜榕江小香鸡的生长发育。 

5.1.2 场地 

饲养场地符合GB/T 20014.10的要求。且地势高燥，坡度小，林木丰富，水源充足，避风向阳的草

地、灌木林或果园；规模场应远离市镇、村庄、交通要道1 km以上，远离河流500 m以上，周围3 km内无

工厂。集约化养殖场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8596的要求。 

5.1.3 水源 

水源充足，水质应符合NY 5027的要求。 

5.2 饲养管理技术 

见附录B。 

5.3 活鸡屠宰加工 

5.3.1 鸡源标准 

应来自非疫区并符合榕江小香鸡活体质量特色要求的健康鸡只。 

5.3.2 屠宰 

5.3.2.1  屠宰前禁 12 h，保障自由饮水，减少应激。 

5.3.2.2  按规定要求进行检验、检疫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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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冷却排酸 

5.3.3.1  从活鸡屠宰至加工到包装入冷库时间不得超过 2 h。 

5.3.3.2  胴体鸡在 0 ℃至 4 ℃环境下排酸不少于 24 h。 

5.4 质量要求 

5.4.1 感官要求 

5.4.1.1  活鸡外貌特征 

母鸡：体型方形，矮小紧凑，头细、脚细，背羽呈黄麻、黑麻、棕麻三种颜色，黑喙黑脚。 

公鸡：身红尾绿，冠、肉髯乌紫色或红色，黑喙黑脚。 

5.4.1.2  白条鸡 

将榕江小香鸡活鸡停食12 h后宰杀，经放血、脱毛、除内脏（保留肾脏）后，胴体特征为：皮肤淡

黄，表面光滑，毛孔较细呈网状排列，肌肉淡红色、有弹性，切面有光泽；皮薄骨细，皮下脂肪少，皮色

呈白皮或黑色。 

5.4.2 上市体重 

榕江小香鸡上市体重应符合表1。 

表1 榕江小香鸡上市体重 

项目 指标（kg） 

母鸡 0.90～1.20 活鸡 

（120～150 日龄） 公鸡 1.10～1.25 

母鸡 0.70～0.85 白条鸡 

（120～150 日龄） 公鸡 0.90～1.10 

5.4.3 理化指标 

白条鸡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 

表2 榕江小香鸡白条鸡理化指标 

5.5 卫生要求 

5.5.1 加工用水卫生要求 

应符合NY 5028的要求。 

项目  指标  

胸肌脂肪（%）                    ≤  5.00 

氨基酸总量（%）                  ≥ 21.00 

蛋白质（%）                      ≥ 23.00 

肌苷酸/（mg/100 g）              ≥ 210.00 

注：氨基酸为干基含量，其他为鲜样含量，取样部位：胸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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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重金属及兽药残留 

应符合GB 16869和相应的国家法规及公告的要求。 

5.5.3 微生物指标 

应符合表3。 

表3 榕江小香鸡白条鸡微生物指标 

项   目 指  标 

菌落总数/（cfu/g）                     ≤ 1×104 

大肠菌群/（MPN/100 g）                  ≤ 1×104 

沙门氏菌 不得检出 

6 检验方法 

6.1 品种特征 

6.1.1 活鸡 

在正常光线下外貌用目测检查。 

6.1.2 白条鸡 

在正常光线下将胴体置于白色底面的平板上，用肉眼观察其胴体的特征。 

6.2 上市日龄 

以雏鸡出壳至上市前的日龄计算，采用查验饲养记录的方法检查。 

6.3 健康检查 

按照NY/T 2798.12规定执行。 

6.4 体重测定 

6.4.1 活鸡采用分度值不大于 5 g，测量范围为 0 g～5 000 g 的衡器称其重量。 

6.4.2 白条鸡采用分度值不大于 1 g，测量范围为 0 g～2000 g 的衡器称其重量。 

6.5 理化指标检验 

6.5.1 蛋白质的测定 

按照GB 5009.5的规定执行。 

6.5.2 总脂肪的测定 

按照GB 5009.6的规定执行。 

6.5.3 总氨基酸的测定 

按照GB 5009.124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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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肌苷酸的测定 

按照GB 5009.157的规定执行。 

6.6 卫生指标检验 

6.6.1 加工用水的测定 

按照NY 5027的规定执行。 

6.6.2 重金属及兽药残留指标 

按照GB 16869和相应的国家法规及公告的规定执行。 

6.6.3 菌落总数的测定 

按照GB 4789.2的规定执行。 

6.6.4 大肠菌群的检测 

按照GB 4789.3的规定执行。 

6.6.5 沙门氏菌的检测 

按照GB 4789.4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同一饲养管理条件，同时出栏、同一工艺流程所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7.2 抽样 

7.2.1 活鸡 

从同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0.05%每批抽样数不少于3只。 

7.2.2 白条鸡 

按照GB 16869规定执行。每一批采取随机多点抽样，抽样数量满足检验需要，将抽取样品分为三份，

一份由被抽样单位保存，其于两份供检测单位留样和检测分析。 

7.3 检验类别及项目 

7.3.1 出场检验 

每批鸡出场前，应进行逐只检疫检验，检疫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场。检验项目为5.4、5.5规定的项目。 

7.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5.6、5.7规定的项目。在正常情况下，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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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建养殖场首批鸡出栏前； 

b) 饲养或加工条件发生较大改变时或停产半年后恢复饲养或加工，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合格品判定 

出场检验或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即判为合格批或该周期型式检验合格。 

7.4.2 不合格品判定 

7.4.2.1  不合格批允许逐只进行检验，剔除不合格品后再次提交出场检验。 

7.4.2.2  理化指标中有不合格项的，允许进行复检，复检仍不合格的，判定为不合格品。 

7.4.2.3  卫生指标中有不合格项的，允许进行复检，复检仍不合格的，判定为不合格品。 

7.4.3 复检 

7.4.3.1  复检抽样数据为 7.2 规定的 2 倍。 

7.4.3.2  首次复检结果仍有不合格项目，允许再次复检。再次复检为终检。再次复检的抽样数与首次

复检相同。 

7.4.3.3  复检结果全部达到规定要求，方可判定为合格品。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销售 

8.1 标志 

8.1.1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应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的要求，获得批准的企业可在

其产品外包装上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8.1.2 产品标志应包含产地、批次等信息。 

8.1.3 标志可捆贴在榕江小香鸡的腿部或其他显著部位。 

8.2 包装 

8.2.1 活鸡应采用通风良好并经消毒的竹笼、木框或塑料笼具等包装物装放。 

8.2.2 白条鸡应使用符合 GB 9683 规定的包装袋包装。 

8.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消毒，运输白条鸡必须采用冷藏车，车箱内的温度应低于0
 
℃。不得与有毒、有害及有

异味等物资混装。 

8.4 贮存 

8.4.1 成批的活鸡应存放于已消毒的专用鸡舍内，少量的活鸡可存放在通风良好的笼具内，不受日晒

雨淋。 

8.4.2 白条鸡应速冻后贮存于－18 ℃的冷库中，不得与有毒、有害及有异味等物资混存，保质期为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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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销售 

应在符合食品流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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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榕江小香鸡保护区域 

 

图A.1 榕江小香鸡保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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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榕江小香鸡养殖技术 

B.1 场址选择 

B.1.1 鸡场选址 

按照NY 5038执行。选择坡度不大、地面绿色植物较多、无污染的灌木林、经果林等建放养场。 

B.1.2 鸡场布局 

生产区、生活区和无害化处理区相隔离，并有明确标识，无害化处理区位于生产区的下风向。 

B.1.3 鸡场环境 

鸡场的污水、污物处理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B.2 育雏期饲养管理 

B.2.1 育雏前准备 

B.2.1.1 育雏舍建设 

育雏舍要保温、通风良好，面积以地面育雏期末饲养密度20羽/m
2
～30羽/m

2
为宜。 

B.2.1.2 用具 

开食盘、料桶、饮水器、保温设备、清扫用具、消毒用具、兽医器械、温度计等用具使用前应消毒，

数量应满足饲养需要。 

B.2.1.3 垫料 

在育雏舍地面上铺设无霉变、无异味、吸水性强的木刨花、木屑、砻糠、稻草等垫料，铺设厚度为

5 cm～10 cm，饲养过程中及时更换和添加，保持垫料干燥。 

B.2.1.4 消毒 

进雏前，对育雏舍地面、墙体、天花板、用具等进行清扫、清洗和消毒。 

B.2.1.5 保温 

保温设备可采用煤炉、烟道、红外灯、保温伞等。保温时，必须注意将产生的烟、废气等排出舍外。

雏鸡入舍前，提前12 h～24 h将育雏舍升温到35 ℃。 

B.2.2 育雏的饲养管理 

B.2.2.1 雏鸡来源 

雏鸡应来自具《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榕江小香鸡原种场或扩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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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2 分群 

雏鸡入舍时，休息片刻，再进行点数、分群。对弱雏鸡应单独管养，重点护理。 

B.2.2.3 饮水 

雏鸡出壳24  h～36 h初次饮水，先供给加0.1%多种维生素的温开水。连用7日后，改饮日常用水。

饮水器以每只鸡1 cm～3 cm饮水位来配置，每天至少清洗消毒1次，必须24 h不间断供水。 

B.2.2.4 开食 

在初饮2 h～3 h后，方可开食。采取多点自由采食，少喂勤添。0～2周每昼夜喂5～6次，3周开始每

昼夜喂4次，每次喂料间隔时间尽量相等。 

B.2.2.5 环境条件 

育雏鸡舍内湿度、温度、密度、光照应符合表B1的要求。 

表B.1 榕江小香鸡育雏舍环境条件参数 

日龄 育雏器温度（℃） 相对湿度（%） 饲养密度（羽/m2） 光照时间（h） 

0～7 35～33 70 60 23 

8～14 33～31 70 50 18 

15～21 27～29 65 40 14 

22～28 23～25 60 30 12 

注：0～2周时所需光量为每平方1 W（灯高2 m，灯距3 m，带灯罩，40 W～60 W灯泡），3周后开始改为每平方米

0.5 W的光量（25 W灯泡）；光源采用普通白炽灯。 

B.2.2.6 通风 

雏鸡0～2周龄时，鸡舍每日换气数次（根据季节气候调整次数），每次通风15 min～25 min，风速

0.5 m/s,通风同时注意保温，3周后相应增加通风次数和时间。 

B.3 育成育肥期饲养管理 

B.3.1 放养方式 

榕江小香鸡的育成育肥期为7周龄至上市。实行分片轮牧放养，白天在放养场地自由觅食虫、草，

晚归鸡舍。 

B.3.2 搭建棚舍 

放养棚舍要背风、向阳、排水方便。鸡舍密度为15羽/m
2
～20羽/m

2
。 

B.3.3 分群 

实行分群饲养，每群以300～600羽为宜。 

B.3.4 放养时间 

4～6周龄后，外界日平均气温达到15 ℃以上可从育雏舍转到放养场开始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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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 放养密度 

放养密度为30羽/666 m
2
～50羽/666 m

2
。 

B.3.6 补料 

放养期可早、晚投喂配合饲料或农副产品、土杂粮等，一般投喂量控制在舍养需要量的50%～70%。

春夏季一般安排在晚上补料。 

B.3.7 饮水 

采取自由饮水，保持充足清洁。 

B.4 饲料 

榕江小香鸡育雏期饲喂全价配合饲料，育成育肥期采用补喂配合饲料或原粮。饲料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13078（所有部分）的规定。饲料添加剂应符合农业部公告第168号、农业部公告第1126号和农业部

公告第1224号规定。榕江小香鸡各阶段饲料日粮指标表B2。 

表B.2 榕江小香鸡各阶段饲料营养日粮指标 

营养指标 0～4周龄 5～8周龄 9 周龄～上市 

代谢能（MJ/kg） 11.93 12.13 12.34 

粗蛋白（%） 18～21 16～19 13～16 

钙（%） 0.9 0.8 0.7 

有效磷（%） 0.45 0.4 0.35 

食盐（%） 0.3 0.3 0.3 

蛋氨酸（%） 0.46 0.4 0.3 

赖氨酸（%） 1 0.9 0.8 

B.5 饮水 

饮用水质应符合NY 5027的要求。 

B.6 疫病防控 

B.6.1 隔离 

严禁闲杂人员、车辆、其他动物和禽产品进入生产养殖区。发生疫情时应执行严格的隔离制度，及

时诊断和治疗，并上报当地动物防疫机构。 

B.6.2 病、死鸡处理 

对病鸡进行及时隔离治疗，病死鸡应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B.6.3 消毒 

B.6.3.1 定期对鸡舍带鸡喷雾消毒，对放养场地和生产用具冲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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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2 鸡场生产区入口必须设置消毒池，外来物品必须消毒后才能进入场内。 

B.6.3.3 每批鸡出栏后，必须对鸡舍、运动场和器具等进行清扫、冲洗和消毒，并至少空置1周以上。 

B.6.4 免疫 

B.6.4.1 疫苗 

B.6.4.1.1 选购的疫苗必须有相应的批准文号、执行标准、制造日期、有效期、适用范围和用法用量

等。 

B.6.4.1.2 疫苗应严格按要求分类保存；在运输过程中应有冷藏箱和保温瓶。 

B.6.5 免疫程序 

鸡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进

行疫病的预防接种工作，免疫程序参考表B3进行。 

表B.3 榕江小香鸡的参考免疫程序 

日龄 疫苗 接种方式 

1 马立克病疫苗 皮下注射 

5-7 新城疫（Ⅳ系或克隆30）+传染性支气管炎（H120）二联苗 滴鼻、点眼 

14 传染性法氏囊病弱毒苗 饮水或滴口 

16 H5N1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 皮下注射0.3 ml/羽 

21 新城疫（Ⅳ系或克隆30）+传染性支气管炎（H52）二联苗 滴鼻、点眼 

28 传染性法氏囊病弱毒苗 饮水 

35 鸡痘 皮肤刺种 

45 新城疫（Ⅰ系） 皮下或肌肉注射 

55 H5N1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 肌肉注射0.5 ml/羽 

B.6.5.1 抗体水平监测 

每1～2月进行一次新城疫的抗体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及时补免。 

B.6.6 兽药使用 

B.6.6.1 鸡群用药应符合NY/T 5030要求。 

B.6.6.2 放养中的榕江小香鸡要对组织滴虫病、住白细胞虫病、球虫病、蛔虫病、绦虫病等的预防和

治疗。 

B.6.6.3 榕江小香鸡上市前严格执行休药期。 

B.6.7 排泄物处理 

B.6.7.1 垫料和粪便在固定地点进行堆肥处理，堆肥地点为混凝土结构，并有遮顶。 

B.6.7.2 污水经过处理达到GB 18596的要求后，再向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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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出栏和运输 

B.7.1 出栏 

B.7.1.1 榕江小香鸡上市日龄为120 d～150 d，公鸡体重1.1 kg～1.25 kg；母鸡体重0.9 kg～1.2 kg。 

B.7.1.2 榕江小香鸡出售前要进行产地检疫，检疫合格的榕江小香鸡方可上市，残次鸡另行处置。 

B.7.1.3 严禁已出场的商品成鸡返场饲养。 

B.7.2 运输 

榕江小香鸡出栏前4 h～8 h停喂饲料，盛装在清洁、并经消毒过的鸡笼中。运输设备应洁净，无鸡

粪和化学品遗弃物。 

B.8 生产记录 

按照NY 5038规定建立榕江小香鸡生产记录档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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